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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

 

 

 

一、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

1、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

2017 年 5 月 10 日，财政部发布了《关于印发修订<企业会计准

则第 16 号——政府补助>的通知》(财会[2017]15 号)，自 2017 年 6

月 12 日起施行。根据新准则要求，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，冲减相

关资产账面价值或确认为递延收益，并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按照合

理、系统的方法分期计入损益。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，用于补偿以

后期间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，确认为递延收益，在确认相关成本

费用或损失的期间，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；用于

补偿已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，直接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关

成本费用或损失。与日常活动有关的政府补助，应当按照经济实质，

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。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

助，应当计入营业外收支。企业应当在“利润表”中的“营业利润”

项目之上单独列表“其他收益”项目，反映应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

助。企业对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，

对 2017 年 1 月 1 日至新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新政府

补助准则进行调整。






